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邯郸科技职业学院
部门主要负责人及资产管理员职责

为了规范和加强学院国有资产管理，根据《邯郸科技职业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各处室、各系部须选定一名部门资产管理员。
一、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职责
1.根据学院有关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以及分管资产的具体情况，制定完善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；
2.组织编制本部门资产的使用申请或使用计划，审核后向院国资委提出资产的配置、使用、维修、调拨、处置等申请；
3.组织做好资产的配置、使用、维修、调拨、处置等工作的执行；
4.作为部门资产使用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应完善本部门的资产日常管理措施，督促资产使用人管好用好资产，防止浪费、损毁、遗失；
5.指导资产管理人员相关工作，定期审核部门《资产使用明细表》；
6.接受学院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、指导，并报告有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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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部门资产管理员职责
1.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树立国有资产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全员管理意识；
2.依据国家和学院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本部门特点，参与制定并实施本部门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，保障国有资产安全、完整，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；
3.对本部门在用的资产进行登记，填写《资产使用明细表》，每月将表单提交部门负责人审核后，交由院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汇总；
4.办理配置、使用、维修、调拨、处置等申请手续；
5.负责保管资产，并参与资产的验收、清查、盘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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